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2025年版）

	序号
	事项名称
	行政执法类型
	检查依据
	实施层级
	备注

	1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联合检查
	行政检查
	[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江苏省委办公厅、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方案》《省教育厅等十一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收费管理和预收费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
	市县      （省级抽取）
	



